
肇庆学院公务用车管理规定 
（肇学院〔2017〕51 号） 

 

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全省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公务用

车制度改革工作的通知》（粤委办〔2016〕85号）《广东省教育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粤教办〔2017〕6号）以及《中共广东省教育工委 中共广东省委教育纪工委关于进一步规范学校

公务行为严肃工作纪律的通知》（粤教工委办〔2016〕1号）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按照《肇庆

学院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制订公务用车管理办法。 

一、基本要求 

1.坚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原则，坚持社会化、市场化方向，创新公务交通保障机制，取消一

般公务用车，从严配备定向化保障公务用车和综合保障业务用车。公务活动出行主要采取报销公务

交通费或其他符合规定的社会化方式予以保障。 

2.公务用车实行集中管理，由学校院长办公室统一调度，实现公务交通保障高效、费用节约、

成本下降和管理规范。 

3.学校公务车辆要严格用于规定用途，不得公车私用或私车公养。 

二、公务车辆使用的范围 

1.保障学校领导的公务出行； 

2.保障公文交换、传送涉密文件、涉密载体等机要通信需求和处理日常应急性工作； 

3.接待省、市等上级领导调研、检查，接待校级层面的兄弟院校之间的交流等公务活动（主要

指有校领导带队参与的交流学习等）； 

4.出席省、市人大、政协“两会”； 

5.校级层面邀请的专家、学者来校讲学等公务活动； 

6.校级层面国际交流的接待工作； 

7.离退休校级领导干部的服务工作； 

8.高层次人才的接待等其他校级公务活动。 

三、公务车辆管理 

1.严格执行公务车辆日常登记和统一停放制度。 

2.公务车辆加油、维修、购买保险等,按程序审批。 

（1）加油：每辆公务用车配备加油卡，必须在定点加油站使用。特殊情况需在非定点加油站加

油，须报院办分管领导批准。 

（2）维修及保养：车辆维修要填写《肇庆学院公务车辆协议（定点）维修送修单》，报院办车

队进行维修前期鉴定。大额维修项目须报院办分管领导审批。维修在肇庆市定期公布的肇庆市市直

公务车辆协议（定点）维修服务企业名单中选取维修点进行维修。公务车辆离开肇庆城区范围后发

生故障需在外地修理以及各定点维修服务企业无法修理的维修项目除外。 

严禁擅自扩大进厂维修车辆的修理范围，如经维修单位检查鉴定需扩大修理范围，须报院办分

管领导批准；未经批准擅自扩大修理范围的，由本人承担额外的维修费用。协议维修厂无法维修的



 

个别项目，须报院办分管领导审批后方可到其他厂维修（新购置的汽车在厂家提供的免费保养、保

修期内除外）。车辆实行例保和年检保养，保证车况良好，确保交通安全。 

（3）购买保险：公务车辆购买保险，必须在肇庆市市直单位公开招标的保险公司购买。车辆行

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司勤人员应即时向交警和保险部门报案，并及时与院办联系协助处理。车辆

交通事故后的相关保险理赔事务由当事司勤人员配合保险公司进行处理。 

3.公务车辆配备粤通卡，途经收费站必须使用粤通卡；粤通卡无法使用或未设刷卡系统的路段，

先由司勤人员垫付现金缴费，用车任务完成后，司勤人员在票据背面说明情况，方可报销。 

四、司勤人员管理 

1.公务车辆司勤人员负责公务车辆的年检、车船税、保险、清洗、维修维护等各项管理工作。 

2.严格司勤人员考勤制度和管理。司勤人员上班时间在车队休息室待命，服从车队调度，确保

公务用车及时高质量服务。 

3.为保障学校公务及突发性应急工作，司勤人员实行节假日（含寒暑假）及周末值班制度。司

勤人员值班按相关规定计发超工作量补贴。 

五、司勤人员的待遇及补贴 

公务车辆司勤人员的待遇及补贴分 A、B两类人员计发，从 2017年 5月开始执行： 

A 类是指在编人员，包括车队管理岗位和在编在岗的司机，按照学校正式职工的工资结构和标

准计发待遇及补贴。 

B类是指合同制的司勤人员，在岗满勤并完成工作任务，按照规定每月享受基本工资 1714元和

特殊岗位工资补贴（专车 2900元、普通 2300 元）；根据司勤人员安全行车和服务考评情况，给予每

人 200-500元/月优质服务奖励，按年计发。 

以上两类司勤人员每月除按照人事部门发放的基本工资及补贴以外，还依照以下标准发放补助。 

1.行车里程补贴:按 0.35元/公里计补。 

2.差旅伙食补贴：根据《肇庆学院差旅费管理办法（2017 年修订）》规定，司勤人员在规定区

域以外公务出差期间，伙食费用按出差自然（日历）天数定额包干，省内省外同一标准，每人每天

100 元。规定区域是指：端州区、鼎湖区（坑口街道）及高要区（南岸街道）。 

3.超工作量补贴：司勤人员在正常工作日工作时间之外继续工作，加班补贴按 A 类人员 10 元/

小时，B类人员 6元/小时的标准计算。不足 1小时按 1小时计算，周末及节假日值班每天按 8 小时

计算。 

4.按学校有关规定享受其他福利待遇。 

六、监督执纪问责 

学校审计处对公务用车改革后保留车辆的配备及运行维护费、保留车辆经费支出、车辆处置情

况等纳入日常和专项审计监督。学校纪委、监察处要加强监督执纪问责，对公务用车审批、出行、

停放登记进行督查，依法依纪查处公务用车制度改革中的失职失责和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行为，

严肃追究直接责任人和相关领导责任。 

 

 



 

附表 1：  

肇庆学院公务车辆使用审批表 
用车部门  申请人  

乘车联系人  联系电话  

乘车人数  随行人员  

出发时间  拟返程时间  

车发地点  目的地点  

公务内容  

院长办公室意  

见 
 

学校领导 

意  见 
 

车队调度 

情  况 

车牌号： 

驾驶员及联系电话： 

                            车队队长签名： 

车辆行驶 

情  况 

开始里程数：           结束里程数： 

本次行程里程数： 

                                 司机签名： 

用车人签名  

 

注：至少提前半天在网上 OA工作流中申请用车，OA系统自动生成此表； 

司机凭此表每月结算行车补贴。 



 

 

附表 2： 

肇庆学院公务车辆出行、停放登记表 
（20   -20   学年第   学期）（20  年  月  日-   月  日） 

公务车辆出行情况 

 

公务车辆停放情况 

车牌号码 
使用车辆 

具体日期 

使用车辆 

具体时间 
使用事由 

开 始 

里程数 

司勤人员

签  名 

停放车辆 

具体日期 

车辆停放 

具体时间 

车辆停放 

具体地点 

结 束 

里程数 

司勤人员 

签  名 

          
 

          
 

          
 

          
 

          
 

          
 

          
 



 

 

附表 3： 

肇庆学院公务车辆协议（定点）维修送修单 
             金额单位：元 

送修单位 肇庆学院 送修日期      年     月     日 

送 修 人  联系电话  

车牌号码  行驶里数  厂牌型号  

承修单位  接 车 员  联系电话  

拟维修项目 拟维修项目预算（承修单位填写） 

1. 1. 

2. 2. 

3. 3. 

4. 4. 

5. 5. 

6. 6. 

7. 7. 

8. 8. 

 预算金额合计：¥              元 

送修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名（公章）：     

注：1.本表格一式两份。送修单位、承修单位各执一份。 

2.零配件及材料费报销必须附清单。 

 

 


